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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

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的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

之年報（「2019年報」）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（「 2020年報」）。

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 2019年報及 2020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

涵義。

本公司注意到， 2019年報及 2020年報之中英文版本中有關若干描述出現無心之

誤。因此，本公司謹此澄清如下資料：

就2019年報之中英文版本而言：

茲提述 2019年報之中英文版本第 99頁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（續）13中披露的Huang

Ze Wu先生（於2019年10月6日獲委任及於2019年7月25日），該任命和辭任是不準

確的。Huang Ze Wu先生曾經是泰利亞洲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，該公司是一家在

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，是本公司100%控股的全資子公司，Huang Ze Wu先生曾於

2019年6月10日獲得任命，並於2019年7月25日辭職。Huang Ze Wu先生未曾在本

公司擔任過董事一職。

就2020年報之中英文版本而言：

茲提述 2020年報之中英文版本第 93頁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（續）13中披露的Huang

Ze Wu先生（於2019年10月6日獲委任及於2019年7月25日辭任），該任命和辭任是

不準確的。Huang Ze Wu先生曾經是泰利亞洲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，該公司是一

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，是本公司100%控股的全資子公司，Huang Ze Wu先生

曾於2019年6月10日獲得任命，並於2019年7月25日辭職。Huang Ze Wu先生未曾

在本公司擔任過董事一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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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2019年報及2020年報所載之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張如洁

香港，2025年1月27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張如洁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冼家

敏先生、梁麗娜女士及陳一帆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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